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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11月4日，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关

于全资子公司拟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并于2015年11月5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

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5]第511号），公司对此高度重视，现将公司对关注函提

出的问题的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是否在投资基金中任职、是否存在权利

义务安排，如有，应当说明认购份额、认购比例、任职情况、主要权利义务安排等。 

公司回复： 

公司于 2015年 11月 4日公告了全资子公司浙江世纪华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1月 3日与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乾坤翰海资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乾盛誉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迈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签订的《世纪华通互联网产业基金（暂命名）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

录”）的相关事项，上述事项在备忘录中尚未明确，待签署正式协议明确后，公司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问题二、合作投资事项是否可能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如是，应当说明是

否已做出相应安排（如投资基金在收购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的资产之

后，上市公司具有优先购买权等）。 

公司回复： 

由于世纪华通互联网产业基金（暂命名）尚未注册成立，也未进行具体投资事



项。公司合作投资事项尚未明确，待签署正式协议明确后，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时

披露相关信息。 

问题三、浙江世纪华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乾坤翰海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乾盛誉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迈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各自认

缴出资情况。 

公司回复： 

浙江世纪华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乾坤翰海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乾盛誉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迈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各自认缴出资情

况目前仍在商谈中，具体认缴出资金额待签署正式协议明确后，公司根据实际情况

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本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